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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

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合作，采取由租赁公司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

模式销售公司产品（以下简称“设备”），并向租赁公司就公司销售的设备提供余

值回购担保，或通过公司直接对客户销售设备并由客户将所购设备与租赁公司进

行售后回租业务并为客户向租赁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在本担保议案批准日至下一年度相关股东大会重新审核之前累计融资租赁

余值回购担保及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

署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书。 

因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无法确定被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因此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融资租赁业务方案概述 

本融资租赁业务的回购担保共有两种模式，分别如下： 

（一）公司直接通过租赁公司实现销售，对客户提供余值担保，并由客户对

公司提供反担保。 

由公司与租赁公司签订一定额度的框架合作协议，在该额度内双方进行合作

开展设备融资租赁业务。针对具体项目，公司、租赁公司及客户（承租人）三方

签订设备销售合同，由公司将设备出售给租赁公司，由租赁公司支付货款。租赁



公司与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将设备融资租赁给客户，客户向租赁公司分期支

付租赁费，在客户未支付完融资租赁费之前，设备所有权为租赁公司所有。如果

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公司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公司同时与客户签署反担保

合同，要求客户就该融资租赁项下的回购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公司直接销售给客户，客户将其从公司采购的设备与租赁公司以售后

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同时由公司为客户提供

融资担保，客户相应提供反担保。 

由公司与租赁公司签订一定额度的框架合作协议，在该额度内双方及客户

（承租人）进行合作开展设备融资租赁业务。针对具体项目，公司与客户签订设

备销售合同，由公司将设备出售给客户。客户以其从公司购得的设备与租赁公司

进行售后回租业务，双方签订所有权转让协议和售后回租赁合同。在客户未支付

完融资租赁费之前，设备所有权为租赁公司所有；如果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

公司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同时与客户签署反担保合同，要求客户就公司为

其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三、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推动和扩大公司产品的销售力度和市场占有率，加

快公司产品资金回笼的速度，增加现金流量，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有利于公

司生产经营的发展，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在风险控制上，公司对销售客户的选择将严格把控，将从资信调查、项目可

行性论证、项目审批手续完备性等各方面严格控制，要求客户就融资租赁项目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 

公司将在之后就该业务开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28日 


